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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引 言

一 . 國際法委員會係依據…九四七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大會決議案一七四(二)之规定並依照決譲案 

附件所裁本委員會規種而説立。委員會於一九五二 

年六月四日至八月A 日期閩在瑞士日內冗城笨行第 

® 屆會。本银告書係屬工作進度報吿書性餐內栽委 

員 i •該腐É •之工作情形，藉供大會參考。

職 員

二 . 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會譲中選出 

下列職員任期一年：

主鹿： Mr. Ricardo J. Alfaro；
第一•副主腐：Mr. J. P. A. François；
第二觀主廣： Mr. Güberto Atnado ；
報告員： Mr. Jean Spïropouios。

臨時出缺之辅選

三 . 委員É■察悉因委員三人一  Mr. James Leslie 
Briedy, Mr. Vladimir M. Koretsky 及 Sir Benegal N. Rau 

—— 辭職而出映。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六月五日依 

據規 g 第十一條之規定選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之國民 Mr. F. I. Kozhevnikov 及大不列顏及北 

愛爾蘭聯合王國之國民 Mr. H. Lauterpacht 補實兩 

委員之遺缺。

委員及出鹿會譲情形

Mr. Georges Scelle 
Mr. Jean Spiropoulos 
Mr. J. M. Yepes 
Mr. Jaroslav Zourek

法蘭西

希騰 

哥命比3? 
捷克斯洛伐克

Æ . 上列委員全體出席第四眉會0  Mn Kozhevni-
kov, Mr. Lauterpacht 及 Mr. Zourek 自一•九五二年 

六月九日起出席委員會各次會譲， Mr. Amado 自六 

月十日起， Mr. Cordova 自六月三十曰起）Mr. Spi- 
ropoulos 自七月四日起出席。 Mr. Sandstr m 於七月 

二十日後J Mr. A m ado於七月二十五日後未再出席 

會譲0

六 . 主管法律事格部助埋秘書長Mr. Ivan S 
Kerno 代表維書長。國際法發展及編纂司司長梁 

黎立先生任委員會秘書。

七 . 委眞，於--九五二年八月八日會譲中選出

印度籍國民 M r Radhabinod Pal, 以補實所餘一委 

員之遺缺。

譲事日程

八 . 委員會通過第四屆會議事日程J 計有下列 

各項目：

(一)委員會中臨時出缺之補選

(二)公斷薛序

四 . 委員會於選出J .述二委員後- 由下列委員 (三 )條約法

報成： (四)公海制度

姓名 國籍 (五)領水制度

Ml. Ricardo J. Alfaro 巴拿馬 (六)國籍與無國籍間題

Mr. Gilberto Amado 巴西 (七)第五屆會開會日期及地點
Mr. Roberto Cordova 墨西哥 (八)審査委員會趣薛
Mr. J. P. A. François 荷蘭 (九)其他事務

徐淑希先生 中國 九,委 g 會第 ra眉會共舉行ra十九次會議。上
Mr. Manley 0 . Hudson 美利堅合糸國 述議事日程所列各項目除審査規程一項目（項目八)
Paris Bey el-Khouri 錢利亜 外 J 均經審議。關於審査規程間題，委員會塵於大
Mr. F. I. Kozhevnikov 蘇雄埃社會主教 

共和國聯盟 

大不列顔及化愛

會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所邀過之決儀案六0 0

Mr. H. Lauterpacht (六 ) ，課择不宜在本属會中加以審譲。

爾蘭聯合王國 - 0 . 本银告書第二章至第七章撮述委員會研

Mr. A. E. F. Sandstr. m m 究各間題之工作情形0



第 二 章  

公断程序

—— . 國際法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第一屆會中 

擇定公斷程序爲國際法編纂專題之一 j 並決定予以 

優先處理。委員會選舉 Mr. Georges Scelle爲研究此 

間想之特別報吿員。委員會又依據其規程第十九條 

第二項之規定請各國政府供給與此問題有閩之法 

津 》法令、司法制決、條約 v^i•交文書及其他文件*。

一 二 .特 別 報告鼻  Mr. Scelie 向委員會一九五 

0 年第二届會提出 "公斷程序間題報吿書 "(A /C N .4/ 

1 8 ) , 内附公斷雙序初步草案。委 員 會 並 V ::國 

政府對其上述請求之答覆 (A /C N .4/19 , 部 B )。 

此外委員會现有緣書處送到之 "公斷程序間題書目 " 
(A /C N .4 /2 9 )及 " 關於公斷葉序問 '題之備忘鋒 "(A / 
CN .4/35) „ 委員會對特別報吿員報吿書之若于部份 

作初步審譲，並請該報吿員參照委員會中所發表之 

意見提出修正草案。2
一 三 .特 別 報 告 員 Mr. Sce lle向委員會一九五 

一年第三屆會提送 ’，公斷程序間題第二次報告書 " 
(A /C N .4 ,/4 6 )^內 附 " 公斷程序第二次初步草案"委 

員會決定將報吿書留待下一眉會審譲。3
一四 . 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舉行第四屑會時> 

在第一三七至一五六，一七三至一七七及一七九至 

一八三各次會譲中審譲 Mr. Scelle所 提 出 之 公 斷  

爲序間題第二次報告書"。 Mr. Scelle 並提出"公斷 

程序問題第二次報吿書之辅充說明書 " （A /C N .V  
57)。委員會通過 ”公斷程序草案 "共三十二條，並附 

評譲。該草案經附載於本章之後委員會依照其规 

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決定請秘書長將此草案 

轉送各國政府請其於適當時閩內就此項文件提出評 

譲。委員會復依照其規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规定 

決定請秘書長印行上述草案作爲委員會文件）並予 

以發表。委員會將於下一屆會中擬訂公謝薛序最後 

草案,並依照其想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將該草案提 

交大會。

國際法委員舍第一屈會工作報告書，見 -V 925» 大舍第 
四届會IT式紀錄補編第+ 號 （第十六、二+至二  +  二各 

段 ） o
國際法委員舍第二居會工作報吿晝，見么/1 3 1 6 ,同_1̂ ，第 
五辑會，袖編第+ 二號（第六篇，第二章）o 
國際法委員會第三同會工作報吿書, 見 A / I S S S ,同上, 
第六届會補第九號（第七段）0
Mr. H u d s o n宜稱藥已投巢反對該草案之全部o Mr. Ko- 

zhevnikov 稱渠已投襄反對該草案之全部及評議o Mr. 

Zourek 謂渠根據在討論期間所說明之理由，已投襄反對 
該草第之全部及評議（詳見第一四0 、一四七、一四九、 
一五一、一七七各次會議簡耍紀錄）。

一五.委員會並決定最後草案應依規程第二十 

條之擬譲，附有詳細評註，以說明並分析有關慣例， 

包括公斷條約與公斷條款、公斷裁制及閲於本問題 

之著通導。該項評註由縛書處在特別報吿員框導下 

並與該報告員商譲擬具之^傭供委員會下一屆會之 

用。

一六 . 委員會擬具"公斷程序草案"時，爲遵行 

規程之規定起見^對於現有慣例之編纂與關於本間 

題之國際法之發展二者閩之不同須加注意辨別。在 

另一方面，委員會深知不能專採用此兩方法之一爲 

擬具全部草案之根據。因此，就公斷法律及公斷程 

序之若千方面而言，本草案載列委員會認爲係各國 

政府及公斷法庭沿用已久之慣例 ; 就其他力面而言J 
本草案亦顯及經驗之教訓及國際IE義之需要，作爲 

規定 "應有之法律"(de lege fmmck)之根據。本草案 

條文所附之評譲說明各條所採用辦法之性廣。但委 

員會認爲在此處槪論中宜提請注意本羣集之若于一 

般特點。

一七 . 第一，委員會認爲其所進行之工作僅爲 

編纂自十八世紀未葉以来所沿用之惯例，因本草案 

係根據下逃原則擬成：公斷爲依據法律解決各國間 

爭端之方法3 與政治上及外交丄之調解及和解榻序 

有別。此項原則不僅見諸草案內關於應適用之法律 

之第十二條，且可在其他條文中察見。

一八，委真會依經驗後認爲必須採取步驟^供 

承諾交付公斷及全部程序均能發生充分效力。委員 

會极計及下述事實：因選擇公斷員及草擬公斷協定 

而生之困難可能使原来所爲交付公斷之承諾失其具 

正效力。故委員會認爲務須 :規定餅津法院之辦法> 
俾法院對於爭端之"可否提交公斷"間題可作成有拘 

束力之判決；遇有必要時，於草擬公斷協定前-先組 

成公斷法庭 ; 於公斷法庭艇成後，授權該法庭遇有關 

係各造意見不一政時，自行草擬公斷读定。該草案 

第一第二兩章所载條文之宗誇卽在解決此種困難。

一九 . 委員會廣於公斷之法律性廣及過去國際 

法庭執行載務所得之經驗 , 認爲公斷法庭一旦成立， 

卽宜規定所雜法庭之存績性，藉以保障公斷薛序 

之效力及公斷法庭爲一國際機閲之獨立地位0 此項 

原則I t 在保證法庭得以繼績執行職務並維持獨立地 

位 , 而不間承諾交f t 公斷之任何一造採収何種態度。 

此項原則之襄旨均經草案內關於公謝員之更篇及退 

出之條文予以明文規定0
二0 . 草案內正式規定下述原则：公斷法庭在 

法參上有播依據规定公斷義務之文書，決定其管轄



m .法齒並應決定其應適用之程序、提出證據之方 

法、以及此項證據之效力。委員會認爲此項規定係 

依據現有重要慣例及開於此間題之公認法律原則而 

擬訂；但認爲如欲有效適用公斷程序，則尙須對本 

問題之法律作更詳盡之規定，草案第四章卽作此項 

规定。

二一 . 依同様理由，委員會雖採用公斷裁決係 

* 確定不得上訴一原則，但認爲在草案內列入閩於 

公斷裁決之覆核及廢棄之條文一事至爲重要。委員 

會尤其希望草案內所規定關於越權行篇之餅誰程序 

加爲各國政;^所採用時，卽可補救公斷程序、過去常 

有之重大缺略，此項缺陷對於公斷之權力及一般國 

際法均大有損害，唯有用此力法始能使別無他法可 

謀解决之下列二原則閩之衡突，纏致解決：一爲誅 

置法庭之文書爲法庭權限之根據原則，另一同様重 

要之原則爲：關於法庭權限之任何爭端應首先由法 

庭自行決定。

二二.關於解決此類衝突以及關於若干其他事 

項之銜突之機構，本草案係根據下述觀點：關係各 

造未同意由其他機構解決時，國際法院爲保證承諾 

交付公斷之效力及一■般公斷程序之獨立與權力之最 

適當機關。

二三.委員會認爲依公斷程序之性質^ 關係各 

造應能使公斷薛序之細節適合任何特種爭端之需 

裏。因此草案中若干規定狗附^^承認可用關係各造 

所同意之其他解決力法代替公斷。在另一力面，公斷 

係屬司法程序性質與政治調盤及和解等方法有別， 

故草案中若千規定，例如開於覆核及廣棄公斷裁定 

之規定，必須採用強制性規定之力式。委員會已盡 

力對此兩種考慮兼壽並顧無所偏廢。

二因 . 委員會中有兩派意見。第一派認爲依照 

公斷觀念，關係各造之同意不僅爲原来餅諸公斷之 

義務之主要條件，抑且公斷程序在每一階段繼績並 

有效適用之主要條件。第二種觀念，亦卽業經通過 

之草案內所採用並可稱爲司法公斷之觀念- 係根據 

下列需要：對於任何事件J 於公斷读定訂立後3如關 

係各造之態度有使原来之承諾成爲無效之蔣時，卽 

應有所規定俾交付公斷之義務得以切實履行。

公斷® 序草案 

第一章 

承諾交付公斷

第一條

一 . 餅諸公斷之承籍對於現有爭端或將来發生 

之爭端均得適用。

二 . 承諾應以書面爲之。

三 . 承諾構成法律j 之義務，無論其所根據之 

協定係屬何種性質，皆須誠意履行。

評 議

(一 )木條係根據一•九0 七年關於和平解決國際 

爭端之海牙公約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而並井純屬宣 

告性質，其目的在確認承諾交付公斷縱未附有關於

程序之規定時亦具有拘束力。 clause compromis soire 
(公斷條款）一詞，在法文上有時用爲 engagement 
arbitral (承諾交付公斷）之同義詞，但未爲委員會所 

採用，蓋恐與第九條所述之公斷協定(amprcmis)相 

傻清之故。

(二）因承諾交付公斷異常重要3 故本條第二項 

意謂此項承諾不得僅以口頭約定爲之。何本項規定 

非謂承諾交付公斷必須依照公約或條約等名詞之厳 

格意義而綠結公約或國際條約爲之。舉例言之：如 

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案向有開各造建議躲用公斷辦 

法解決某一爭端時，開係各造對該決譲案之接受卽 

爲承諾。在此種情形下， 聯合國之正武紀錄卽爲承 

諾之作準正本。

第二條

一 . 公斷法庭未成立前^關於爭端之是否存在  ̂

或已有之爭端是否腾於適用公斷之義務之範園內， 

承諧交付公斷之各造倫不能獲得同意，而對於處理 

此事又未能同意適用另一程序時，則此項問題經任 

何一造之截請得提交國際法院處理。法院之制決係 

屬確定。

二.法院在其闕於此間題之制決書內得規定公 

斷法庭未成立前闇係各造應行遵守以保全彼此權利 

之臨時辦法。

評 譲

）本條爲一重要之新規定，本條所規定者係 

爭端之 "可否提交公斷"問题， 旨在保證承諾交付公 

斷之效力。本條又規定：關於爭端之是否存在或某 

一爭端是否屬於適用公斷之事先承諾之範圍內 J  m 
係各造倘不能獲得同意時y 應由有權決定此間題之 

國摩機蘭處理，該機關之决定係屬確定。依據公斷 

之傳綁性質，關係各造得自相協議請一機閲決定爭 

端可否提交公斷間題。僅於各造未能就此點獲致協 

譲時> 國朦法院始有權決定可否提交公斷問題。

(二)此項規定非無前例。美國所採行之慣例係 

規定爲此目的—— 卽保證一般公斷條約之有效——  

組成調査委員會，但関於可否提交公斷一間題之決



定須經各委員以近似全體一致之同意爲之。此項規 

定旨•在消除對於度有公斷條款最常有之障礙，而撮 

去事實證明此種障礙極難破除。委員會認爲餘開係 

各造男有協譲外，決定此項重要間題之適當機開爲 

國際法院而非該法院適用簡息程序之分庭。

(三)本條第一項係假定閥係各造於未組成公斷 

法庭前對可否提交公斷間題發生爭執。否則法庭應 

負責決定可杏提交公斷問題。

(四)第二項規定國際法院在其制決書中得規定 

公斷法庭未成立前闕係各造應行遵守以保全彼此權 

利之臨時辦法。

第二章 

法庭之組織

第三條

一 . 自請求將爭端提交公斷之日起，或自國際 

法院依據第二條第一項宣吿制決之日起三個月內， 

承諾交付公斷之各造應以互相同意之方法組設公斷 

法庭。法庭之艇織可於第九條所稀公斷協定或特別 

文書內規定之。

二.閲係各造倘未於前項所規定之三個月期跟 

內指派法庭之公斷員時，應請第三國指派必要之公 

斷員。

三.倘閩係各造未能於三個月內同意選定第三 

國時j 每造應自行指定一國家；經指定之兩國應指 

派必要之公斷員。

四.倘兩造均未能依前項規定在三個月內各自 

指定一國家，或業經猎定之兩國政府未能在三個月 

內達政協譲時，國際法院院長，經一造或他造之請 

求，應指派必要之公斷員。倘院長未能執行此項載 

務，或爲關係一造之國民時，公斷員之指派應由割 

院長爲之。倘副院長未能執行此項職務或爲關係一 

造之國民時，公斷員之指派應由年事最高旦非一造 

或他道國民之法官爲之。

評 譲

(一)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係關於履行交仲公斷 

之承諾時可能發生之第二種重大困雜。公斷員係由 

関係各遺自行選出，此《公斷之主裏特點之一 3與法 

院之程序有別; 但各國政麻對維譲其本國之利盤甚 

爲関切，其對公斷員之選揮有時頗感猶豫，蓋因各該 

國政麻對於未來候選人之法律觀點或個性或有疑慮 

之故。然而單一公斷資或公斷法庭必缀選出。如欲 

解決國際爭端此舉實思必襄。委員會依修訂後之和 

平躲決國際爭端總譲定書第二十^ 條之先例，認篇

公斷法庭如由闕係各造選出時，應於極短期圓內极 

成，換言之，卽自對於爭端之可否提交公斷間題不 

再有疑問之日起三個月内維成之。法庭之組織可於 

公斷協定內或於開係各造卽時所訂特#協定內规定 

之。在任一情形下，法庭均係國際社會內由爭端赏 

事國組設之司法機闕。

(二)其次發生之間題爲関係各造如不能達致協 

議時，應如何維設法庭。 此項間題業經本條第二、

三、四各項予以規定。所规定之期限總共達九個月， 

但由國際法院院長、副院長或一法官指派公斷員所 

需期閩不計算在內。

第四條

一 . 適用公斷辦法之各造得採用其認爲最適宜 

之任何方法；各造於其驟爲適宜時得將爭端提交由 

單一公斷員，或由兩個以上公斷員組成之法庭處 

理。

二.單一公斷員或各公斷員應自公認爲國際法 

之法學家中避選之，但須適當顧及案件之情況。

評 譲

(一)無論承諾適用公斷係以公斷協定或先於公 

斷協定爲之，本條一槪適用。

(二)第一項確認關係各造可自由決定公斷法摩 

之組織。因此稱公斷法庭(本草案內有時僅稱爲"法 

庭 " )者，謂單一公斷員或由數公斷員組威之機關。

(三)第二項规定公斷員應爲公認之國際法法學 

家。伊此項規則並非絶無伸縮性。某頻案件，因，其 

所涉間題具有專性質，可能使關係各造選出不完 

全具備J : 述要件之公斷員。委員會不願撰除此頻案 

件。此卽"填適當蔵及案件之情況"等字之意義所在。

(四 )指派國家元首或政治J 重要人物爲公斷員 

之舉，有時雜不能加雄公斷之司法性"îg, 保委員會 

亦不願徘除此種可能性。

(五)本條並不徘除全體公斷員或大多數公斷員 

爲爭端當事國國民之可能性。委員會不顏阻止法庭 

由兩個當事國本國之公斷員各一人組成，或由兩個 

赏事國本國之公斷員各一人與另一忡裁人組成。

(六)因此，委鐵會認爲無填遵循修訂後之和平 

鲜決國際爭端總識定書第二十二條之先例，規定公 

斷法庭應由3 •人組成。

(七)関係各振可完全自由選舉公断廣一原則雖 

居優先，委員會亦不忽視加雄公斷之司法性«之重 

襄。委資會在草案巧訂定若千條文，力求達到此目 

的,；此等條文如下：闕於法庭之不變性之第五、七、



八各條；翻於法庭之權力之第十一、十二、十三、十

七、二十一之各條；以及棚於裁決之箱核及廢棄之 

第六第七雨章。

第五條

一. 法庭一經敦立，於作成裁決前，其組織不 

得變更。

二. 関係一造得更易其所指派之斷員，但須 

在法庭尙未開始辦理蔣訟程序前爲之。餅訟程序進 

行中，除經兩造同意外，不得更揚公斷員。

評 譲

(一)本條係根據法庭成立後"不得變更"之原 

别；此爲司法公斷原則之推論，而與外交或政治公 

斷有別。

(二)第一項所定原則事實上卽爲：爭端--經提 

交法庭直至裁決時爲止，法庭之組織不得變更，俾 

関係各造不能因襄於餅訟進行所循途徑j 而藉變更 

法庭艇織之方法影響終局制決。再者，此種預防辦 

法與下述觀念密切関聯：公斷法庭爲關係各造之共 

同機開/ 亦卽各該國家所維成之國際社會之司法機 

闇。

(三)然而第二項准許兩造中任何一造自由更易 

其所糖派之公斷員，但填在法摩蘭始辦理訴訟程序 

前爲之。餅謎程序一經開始，一造所指派之公斷員 

缀得他造之同意始可更易。再者j 國際機刷（如國 

瞭法院或其院長）所指派之公新員，無論在何種情 

形下，皆不得由一造或兩造之同意更易之。第二項 

雄未明文規定此點悄默示此意。

(四）如爲解決數項爭端而誅;Æ 法庭時，則在本 

項規定下，法庭之維織可有變更j 以適應每一案件 

之特別需裏。

(五)公斷員僅有一人時，關係兩造直至餅訟程 

序関始時爲止仍可指派另一公斷員j 但以第一公斷 

資係該兩續所指派者篇限。

第六條

公斷員如因兩道不能控制之事由而有出缺時， 

應依照原用權跟<&斷員之力法，予以« 實。

評 議

本條無缀評議0

第七條

一 . 法庭中之翁訟程序一輕開始3 除在例外情 

形下，敢輕法庭之其他公斷員同意外，任何公斷員 

不得退出或由指派該公斷員之政府將其撤回。

二 . 法庭之公斷員倘因前會參與某案件等♦由 

認爲其本人不能參加審理該案件，或法庭對於此黯 

發生疑義時，如經其他公斷員全體一致同意，得決 

定請求更爲該公斷員。

三 . 倘發生退出情事V 其餘公斷員經圓係一造 

之請求得繼績審理並作成裁決。

評 議

(一 )本條重行確認並補充法庭不得變更原則。 

第一項覆述第五條所定原用認可一種例外情形 J  
是卽該項規定在例外情形下，公斷員得自行退出或 

由指派該公斷員之政府將其撤面，推此事須得法庭 

其他公斷員之全體一致同意。

( 二)在所誅想之各種例外情形中，第二項述及 

公斷員因前曾參與案件而退出之情形。法庭鬪於此 

此點偷有疑義，得決定請求更易該公斷員。法庭經 

關係一造之請求，亦得決定由人數較少之公斷員繼 

績審理該案件並作成裁決。

I第八條

一 . 一造某於法庭維成後發生之事實得提講將 

公斷員之一取消資格；一造某於法庭組成前發生之 

事實得提請將公斷員之一取消資格'併以該造確能 

I ? 明初未知悉此項事實或係受欺者爲限。前列精 

形之一發生時^ 應由法庭之其他公厳員決定之。

二 . 如僅有單一公斷員時，則應由國際法院決 

定之。

評 議

(一）法庭之組織亦得因一公務員經一造之提議 

被取消資格而變更。此爲第八條之目的。

(二 )此項規定殊屬必要。公斷員係兩造以協議 

共同指派，法庭組成時每造應確悉各該公斷員具備 

受指派之條件。故兩造除受詐欺或可合理推定其不 

知愤之情形外不能基於法庭組成前發生之事實提請 

將公斷員取消資格。此種情形）及基於法庭艇成後 

發生之事實而提猜取消資格之情形，應由法庭之其 

他公斷員決定之。

(三 )就軍一公斷廣之情形而言，又鎭翻請高級 

司法機闕卽國際法院決定之。

第三章 

公斷读定

第九條

除先期S 有閲於公斷之充分規定外適用公斷 

辦法之兩造靡訂立公斷協章，特別載明下列事項：



( a )爭端之主題j 並條量正維明定# 趣圍；

( b )如法庭尙未艇成時j 公斷員之遵選；

( C )代理人及律師之指派；

( à ) 應採用之程序， 或關於由法磨自行制訂其程序 

之規定；

( e )以不妨礙第七條第三項之規定爲限，倘法庭有 

公斷員敷人時，其審理案件所需之法定人數； 

( 0 以不妨礙第七條第三項之规定爲限，法庭之裁 

決所需多敷之人數；

(g) 法庭應適用之法律與其本公允及善良原則審劍 

案件之任何權力；

( h )作成裁決之期限；裁決之形式；法庭向兩造提 

出建譲之任何權力；闇於覆核裁决之程序及其 

他法律補救辦法之特別規定；

( 0 法庭開庭之地點及第一次開庭之日期；

0 ) 法庭審理案件所用之語文；

(fc)分摄蔣誰費用之方法。

評 譲  _

(一)木草案第三章自第九條起之編徘與公斷程 

序法典之傅統觀念較以前各條更爲接近。第九條之 

規定係關於草擬使交付公斷之承諾生效所必需之公 

斷協定。此項承諾可爲公斷協定之基礎及主要规定。 

获應說明本條之所以未經列入草案第三章以前者， 

係因可能胆止公斷協定之訂立一切初步障礙宜予悄 

除之敌。公斷協定之訂立現在已有保證J 蓋兩造對 

於應，入協定之蝴定如不能同意時，該公斷读定卽 

可由法庭擬訂之。

(二)第九條之九項規定列舉在原則i 應由公斷 

協定加以規定之事項。兩造自可隨意提出任何其他 

事項載入協定。

(三）（a)(b)(c)三項無須解释。

(四）（d)項准許雨造决定程序問題或限制法庭 

関於此動之權限。

(五）（e)(f) 雨項提及規定法摩不得變更原則之 

第七條第三項；在遵守該原則之範圍內，兩造有權 

釘定法庭採取決定及作成終局裁決所需之法定人數 

及多數。

(六 )（g) 項確認兩造得明定法庭應適用之法律 

原則，或授權法庭本公允及善良原則審制案件。

(七）（h ) 項授予南造以訂定法庭作成裁決之斯 

限，縱♦法庭本身認爲在此期限內對於爭端尙乏充 

分了解，亦須遵守此期限。

(八 )開於本公允及善良原則審制案件之權力， 

本條之規定，一如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之規定> 

僅於兩造同意時始以此項權力授與法庭。委員會認

食公厳法庭始終有權根據可視爲實在法原則之一般 

法律原則審制案件，W未經兩造同意時 ^ 無權爲友 

谊和解人 (amiable compositeur) , 亦卽無權道反法律 

而爲審制。厳格言之，後一程序，除其解決方法仍 

具有雄制性外^ 實非公i f 而爲和解或調解程序。

(九 )關於覆核及廢秦程序之规定，兩造皆缀遵 

守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二條之一般想定。（h) 項所規 

之行勤自由僅指覆核及廢秦程序之特別規定而言。

第十條

一.兩造關於公斷協定之內容倘不能同意時得 

請第三國幹旋，該國應指派一人或數人草擬公斷協 

定。

二.倘雨造受交付公斷之承諾之拘束 ^ 旦法庭 

業已組成，則遇有前述草擬公斷協定程序不克實行 

時 j 法庭應在經其斷定爲適當之期間內自行草擬公 

斷读定。

評 譲

本條規定係圃於兩造就公斷協定內容之全部或 

一部不能養政同意時如何履行交付公斷之承諾之情 

形。自和平解决國際爭端之一九0 七年海牙公約(第 

玉十三及五十四條）通過時起2 迄一九四八年波哥 

大公約 (第四十三條)訂立時止， 有此項規定，攝 

稱爲 "雄追公斷協定"。第三條旣規定法庭得於公斷 

協定擬定前組成，本航之適用自不致有其他障礙。

第M 章 

法庭之權力

第十一條

法庭爲制斷其本身權限之機關，具有解释公斷 

協定之最大權力。

評 議

本條規定一般原則無須加以評譲。

第十二條

一 . 關法庭應適用之法律 j 兩造無協議時J法 

庭應以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爲準則。

二.法庭不得以國際法或公斷協定之無規定或 

規定不明爲理由而爲案件不明（non liquet)之裁定。

評 譲

( 一)就本條採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之實體爲公斷法庭所適用法律之某礎而言-本條 

之奴力在徘除案件不明之可能性0



(二〉第二項所载爲全部草案中之一填最重要线 

定，相當於世界J 大多數司法制度所承認之一般法 

律原則；依此原則，法官不得以法無規定或規定不 

明爲理由而担絕裁制。委員會認爲採用此項原則將 

爲司法公斷發展J : .之一大進步。

第十三條

兩造對於法庭之程序未有任何協譲時J 法庭應 

有權自行擬訂其程序規則。

評 議

本條說明一般原則，於兩造對法庭應採用之程 

序無協譲時適用之。

第十四條

兩造在法庭中之斬訟程序中均處於平等地位。

評 譲

本條所載原則經視爲十分重要，故予獨廣一 

條。此爲某本程序規則之一；依第三十條（C)項之 

規定，不遵守此項規則可據爲申請廢棄裁決之正當 

理由。

第十五條

一 ， 法庭應斷定向其提出之證據可否接受及其 

效力如何。

二 . 兩造對於提出I t 據一事應互相合作並與法 

庭合作，並應遵行法庭爲此目的而稍示之辦法。法 

庭對於任何一造不履行其依本項规定而應負之義 

m ,應予注意。

三.法庭在就訟進行之任何階段中有權命令提 

出其認爲必要之證據。

四.法庭經兩造之請求得視察與其受理之案件 

有關之地點。

評 譲

( 一 ) 第一項確認一項無可爭論習慣法原别。

(二 )第二項规定法庭之主要權力。一造經他造 

之猜求並經法庭碩發命令時，無權担絕提出其所持 

有之證據。法庭爲使兩造提出I t 據起見，得自行採 

取任何行動， 包括決定國內法原則之意義及範圍等 

行勤。

第十六條

爲使爭端確能完全解決起見， 法庭應決定因爭 

端主題而齋生之反要求、附加耍求或附廣要求。

評 譲

關於反要求、附加要求或附帶要求之規定誇在 

使法庭能就與爭端车題有関之一切間題加以裁定。

第十七條

法庭，或在緊意情形下，' « 庭長 （伸須經法庭 

確認 ) ，如認爲情形有必要時，應有權制訂兩造應行 

遵守以保全彼此權利之臨時辦法。

評 譲

委員會認爲制訂臨時辦法之權不僅應授予法庭 

木身，在緊急情形下並應授予庭長，併須經法庭之 

確誕。 " 制訂"一詞富有責成兩造遵守所訂辦法之 

意。

第十八條

代理人及律師在法庭指揮下陳述 .其主張 a 完畢 

時 >  法庭應當正式宣吿辯論終結。

評 譲

本條無須評譲。

第十九條

— 法庭之評譲，應由全體公劇員參與，並應 

永守秘密。

二 .  一切間題應由法庭之過半數決定之 .3

評 譲

本條無須評議C

第二十條

一 . 一造不到法庭或不辯譲其主張時，他造得 

睛求法庭對自己之主張爲有利之裁制。

二 . 在此键情形下，法處如查明法庭對木案有 

管轄權 ' 且睛求人之主張在事實及法律 J 均有极據 

時 j 得予裁決 q

評 議

委員會準用國際法院規約第五十三條之規定， 

承認法庭有爲缺席裁決之權。第二項之宗旨在保證 

法庭不以缺席一■事視爲取決要素，並使法庭之裁決 

確能以充分審査法庭之管轄權及事實之眞偽爲掛 

據。本條之通過爲公斷程序法律 J 之一進步。

第二十一條

一 . 廣告聲猜停 J k f î 訟程序時，非經被告之同 

意，法庭不得予以接受。

二 . 蔣盡案件因兩造之同意而停止時 J 法庭應 

注意此項事實。

第二十二條

法庭對於甫造所達致之解决方法得加注意。法 

庭經兩造之箫求，得將此項解决方法載入裁決書。



評 議

(一 )第二十一條與第二十二條密切關聯。法庭 

顯然不能准許原吿隨意處置該案件並以不適當之力 

法停止就訟爲序藉以駆止該案件之解決，損害被吿 

之利猿。是以案件僅於兩造同意旦以採取他種解決 

方法爲目的時方可撤回。

(二)雨造得請求法庭記載兩造所達致之任何解 

決方法，俾此項解決能具有" a 制決案件"(jes judi­
cata) 之性質。 法國之程序法稱之爲jugement d'expé­
dient ( 法院外之解決)。第二十二條所用"得"字甚爲 

重要，蓋法庭可自由決定是否將兩造所達致之解決 

栽入裁決書。事實上，法庭應能證實此項解決是否 

合法及族效力如何，此點殊屬必要。縱經兩造同意 

亦不能追使法庭予一項不合法旦純屬虛構之解決以 

拘束力。

第五章

裁 決

第二十三條

一 . 裁決應於公斷協定所規定期間內作成，何 

經雨造同意延長此項期閩者不在此限。

二.兩造對於延長期閩意見不一致時^ 法庭得 

不爲裁決。

評 議

(一 ) 本條重申第九條之規定 j 卽作成裁決之期 

限應由兩造定之j 且僅雨造可予以展延。

(二)第二項棵定法庭如認爲在此項期限內不能 

作成裁決時得不爲裁決。本項規定自不能視爲與律 

止法庭爲，案件不明之裁定之第十二條第二項相抵 

觸，蓋本項非指法庭以法無明文或規定不明爲理由 

拒絕裁決而言。

第二十四條

一 . 裁決應以書面擬成並應送達各造。裁決書 

應在法庭内於各造代理人在場或正式傳喚到庭時j 

公開宣讀》

二，裁決書應詳敍理由。

三.裁決書應載明各公斷員姓名7 並由庭長及 

書記官長或法磨之書記货簽名。

評 譲

本條符合關於此問題之傳統慣例j 其三項項規 

定鼓明關於裁決書內容及形式之要件。

第二十五條

除公斷協定另有相反規定外，法庭之任柯公斷 

員得將其個別意見或異譲附载裁決書之後。

評 議

本條與國際法院所沿用之慣例相符，但准許各 

造在公斷協定內採用與此相反之辦法。

第二十六條

公斷協定所定期限未屆满前J 法庭得改正裁決 

書P9之打字錯誤或計算錯誤。

評 議

本條僅指打字或數字J : 之勘誤而言，此項校正 

不變更裁決書之意義及範圍。但自本條視之，委員 

會 a 無形中決定下述問題：法庭之權力是否於作成 

裁決時終止，抑可視爲繼續存在/直至公斷協定所 

定作成裁決之期限届滿時爲i t。自另一力面言J 期 

限屆满後自不可再爲更正。

第二十七條

裁決作成後對關係各造有拘束力，並須由各造

誠意履行。

評 譲

(一)委員會認爲必須指明裁決於作成後具有拘 

束力並須立卽誠意履行。

(二 )裁決僅對於關係各造有拘束力。委員會決 

定不在草案內載入開於參加餅訟之想定一一如一九 

0 七年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第八十四條及國際法 

院規約第六十二、六十三兩條之規定。依照此項规 

定，第三者參加訴訟之結果有時可使法底之裁决對 

於參加國家亦有拘束力。

第二十八條

一 . 除職係各造另有協譲外，各造闕於裁決之 

意義及範圍之爭執，經一造之請求，得提交原爲裁 

決之法庭。

二，倘因任何理由不能將此項爭執提交原爲裁 

決之法庭，且各造亦未另有協議時，此項爭執經一 

造之請求得提交國際法院。

評 識

(一)本條附帶引起法庭之權力應於何時終止問 

題。倘發生聲請解释情事，法庭之權力自然延長至



所定作成裁決之期限以後。委員會認爲倘於聲請解 

释時，法庭不能依其原来力式重新組成 j 則除開毎 

各造另有協譲外，必須規定提交國際法院之辦法。

(二 )本條未規定聲請解释之期眼。

第六章 

複 核

第二十九條

一 . 任何一造根據發現對裁決具有決定性之惠 

響之事實J 得聲請法庭覆核裁決，但以此項事實在 

裁決宣告時爲法庭及聲講覆核之一造所不知，旦藥 

請覆核之一造非因撮失而不知者爲限。

二.聲請孩核應於新事實發現後六個月內爲

之。

三 . 覆核薛序之開始應由法庭下以制決，截明 

新事實之存在j 並裁定覆核之聲請可予接受。然後 

法庭應進行覆核裁决。

四，聲請覆核應向宣告裁決之原法庭爲之。倘 

因任阿理由不能向該法庭爲撑請時，則除關係各造 

另有協譲外，此項藥請得向國際法院爲之。

評 譲

(一 ) 關於裁決不當之補救辦法，委員會贊成准 

許覆核裁決或聲請廣棄裁決，很不淮根據法律適用 

之不當而爲餅請。故委員會業i 於此事係遵照傅統惯 

例，卽公斷裁決，除可予以雄核或廢棄外，係廣確 

定。

(二)委員會認爲國際法院規約第六十一條所規 

定之複核甚爲重要。委員會亦認爲本草案內規定闕 

於裁決之覆核及廢棄一事非常重要俾關係各造雜 

依第九條(h) 項之規定可自由酌定覆核及廣棄之程 

序間題，但仍不致無從適用此二補救辦法。

(三 )現 B 成爲標準用語之"新事實"之定義業經 

栽入第一項。

( 四）藥請覆核必須向宣吿原裁決之法庭爲之  ̂
因複核並不合有制決有瑕紙之意。委員會又認爲倘 

法庭不能由原有公斷真艇成時，《̂請稷核應向國際 

法院爲之。

於裁決之效

第七章

裁決之廣棄

第三十條

任何一造根據下列情形之一  j 
力，得提出異譲：

( a ) 法庭遂越其職權範圍時；

( b ) 法庭公斷員有貪fÇ行爲時；

( c ) 與基本程序® 則相乖離時。

評 議

委員會承認僅有三種情形可爲廣棄裁決之正當 

理由：越權行爲，公斷員之貪汚，及達反基本程序 

規則。俱因本草案專規定公斷程序J 委員會不擬明 

定各項廢秦裁決事由之範圍。因此，關於此事應採 

何種決定悉聽國際法院裁菌。

第三十一條

一 . 國際法院經任何一造之聲請， 有權官吿因 

前條所栽情形之一裁決應爲無效。

二.遇有第三十條(a) (C)兩觸所述情形時, 《 

請廢棄應於宣告裁決後六十日內爲之。

三 . 除法院另有決定外，此項聲請應中 Ih裁決 

之執行。

第三十二條

國際法院宣告裁決爲無效時^該堪爭端應提交 

新法庭。新法庭由關係各造同意航織之，不能獲得 

同意時，依第三條所规定之方法組織之。

評 譲

(一)委員會認爲任何一造應在極短期間內提出 

廣秦裁決之聲請。何此巧短促期閩應僅適用於依據 

第三十條 (a) (C)兩項情形提出之聲請。因此，因公 

斷員之貪汚而提出之聲請並無時間限制。

(二)委員會認爲関係各造倘互相同意無論何時 

均得停止執行裁決

第三章 

國籍與無國籍問題

二五 . 國際法委員會一九四九年第一屆會a 將 二六，妻眞會於一九五0 年第二屆會中獲悉雜

"國籍與無國籍間題"列入暫時選定之國際法編纂專 广
題一覺表。 ® 濟費會理事會一 "九五G 年七月十七日決議秦二0

5 A /925_»(第+ 六段) 四 D  (十一） - 內.雜理事會



"備悉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四眉會) 岡於a  
婚婦女國籍之建譲（文 件 E / n i 2, 第三十七 

段 ) ， …
" 爱請國際法委員會於可能範圍內攝早草 

擬載列婦女地位委員會所建議之各項原則之公 

約… …

國際法委員會於審譲上述決議案後J 通攝決議 

宣稱委員會：

" 認爲：經濟暨社會理事會閲於其有駒‘國 

籍與無國籍問題 ’ 之預擬工作之提案，應予採 

納，

" 爱擬於可能範圍內儘早後動該項工作。

二七.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第三眉會中養悉經 

濟暨社會理事會之另一決蒙案（一九五0 年八月十

一日決議案三一九B 三 (十一））內稱理事會請委員 

會：

" ……儘早擬具悄除無國籍問題所必要之 

國際公約草案。 "

委員會認爲此事 "係在國籍與無國籍問題"之範圍

內。 7
二八 . 委員會第三屈會決定就"國籍與無國籍 

間題"一專遇開始工作，並委派其委員 Mr. Manley 
O. Hudson 爲該問題之特別報告員。《

二九 . 特別報吿員向委員會第四眉會提出"國 

籍與無國籍間題報吿書"(A /C N .V 50)。秘書處所擬 

具之數文件亦送交委員會備用^計有:秘書長之綜合 

報告書，題爲"無國籍間題" ( A /C N .4 /5 6 ) ,"已婚婦 

女之國籍間題" （E /C N ./6/126/R ev .Î 及 E /C N .6/ 
129/Rev. 1 ) , 及 "無國籍間題之研究" ( E /1 1 1 2 及 

Add. D o 委員會於第一五五至一六三、一七二、一七

八、一七九、一八一、一八三各次會議中審譲此項專 

題。

三0 . 特別報吿員在其報吿書中對國籍間題作 

一般研究 j  (附件一)並提出工作文件兩件供委員會

審議0 第一件 (附件二 )爲岡於a 婚人國籍之公約草 

案 J 其規定與婦女地位委員會所提譲並縛經资賛社 

會理事會核准者極相近似。特別報告員建譲廣際法 

委員會應循理事會之請，草擬栽列此項規定之公約J 
悄不自行表示意見。委員會認爲a 婚婦女國籍問題 

紙能併入整個國籍與無國籍間題內作爲該問題的一 

部份審譲。再者，委員會認爲不宜僅草擬載有未輕 

委員會自行研究並予核准之原則之公約約文。

三一. 第二項工作文件(附件三)係關於無國 

籍間題。該文件在悄除無國籍、減少現有無國籍及 

號少未來無國籍等標題下载列十九點以供討論。委 

員會認、爲應擬具関於消除無國籍之公約草案以及一 

項或數項開於滅少未来無國籍間題之公約草案供下 

一屆會審譲^委員會又審譲闕於擬議中之公約草案 

內容之各項建譲，並對特別報吿員之工作作一般指 

示9。

三二 . 委員會依照其規程第十六條(戊)款及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視定，於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 

日會識中決定聘請Dr. Ivan S. K e rn o於渠離去聯 

合國秘書處職務後-任委員會專家，在委員會主席 

指霉之下研究消除或減少無國籍間題。

三三.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獲悉Mr. 
Manley O. Hudson 請求免除贫爲國籍與無國籍問題 

一專题之特別報吿員之職務。委員會於一九玉二年 

八月四日會議中決定接受 Mr. Hudson 之辭職並深 

额 域 。

三四. 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選舉Mr.

Roberto Cordova 繼任 Mr. Hudson 爲國籍與無國籍 

間題之特別報吿員。

A /i3 1 6 (第十化及二十段） 
A/1858C第八"f.五段）
同i：

委f t 會 商 耍 紀 錄 F an s Bey ei-Khouri 宜佈反對此 

填一般指不。
Mr. K ozhevnikov宣稱渠已投暴反對以此項一•般指不 

作爲擬具鬪：̂消除無國藉及減少未來無國籍之各項公約 
草 案 之 切 實 ^

Mr. Z o u re k指出復已役票贊成關於睛特別委員舍報 

吿a 向委員會下一同會揚出詳細報告書之提案:委員會可 
« 據此廉吿書決定能否擬具關飯肖除威減少無國籍，'巧 
題之公約草案0 該提案旣胜$ 決，渠乃投票反對就此間題 
予特別報吿員以- ' « t 指示0

第四章 

領水制虔

三五.國際法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第三屆會中  理。委員會猎派 Mr. J. P. A. François爲本專遇之

中決定開始關於"懷水制度"專題之工作 j 此 項 專 題 特 別 報 吿 員 。

前經委員會選定編纂^ 並依據大會一九五0 年十二 _____________
月六日決議案三七四（四）之建議决定予以優先處  A / 1 8 5 8 , ( 第 八 十 六 段 ）



三六，Mr, François 向委員會第四眉會提出"懷 

海制度報吿書" ( A / C N .V 5 3 ) ,內附"規則草案"共二 

十三條 j 並加評註。

三七 . 委員會以該報吿書爲討論某礎 j 於第一 

六四至一七二次會譲中審議領海制度之若干方面3 
委員會依照特別報吿員之建議首先決定用"傲海"一 

詞以代 "領水％ 蓋後者有時可解爲包括內陸領水 

在內。

三八 . 委員會進而審載領海，海床及底土及其 

上空之法律地位問題；領海之寛度、基線及海灣等。

委鼻會就此等間題中之若干問題暫行表示意見，以 

供特別報告員參照。

三九 . 開於兩個鄰國之領海割界問題J 委員會 

決定請各政府向委員會提供閲於其惯例之情報並提 

出闕於此問題之任何意見。委員會復決定特別報吿 

員可與各專家接沿以便殷法聞明本間題之若干技術 

力面^ 並應請秘書長撥發此項洽商所需之《用。

四0 . 委員會請特別報吿員參照委員會第四屆 

會中所發表之意見，向第五眉會再行提出報吿書、 

修正草案及評註。

第五章 

公海制度

m— . 公海制度爲國際法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 

第一届會選定編纂並決予以優先處理之國朦法舆題

之一0  Mr. J. P. A, François； 經選定爲本間題之特別 

報吿員。》

四二 . 本問題經委員會於第二（一九s o 年)及 

第三 ( …九五一年)眉#■中分別依據特別報吿員之第

一次( A/CN. 4/17 )及第二次(A/CN. 4/42 )報吿書加以 

審譲0 *2

四三 . 委員會於第三屆會■中擬成"闇於大陸沙 

洲及有圃間題之條款草案並依照^^规程第十六 

條 (庚）（辛 )甫款之規定，決定予以藥表，並請各國 

政府就該條款草案在適當期間內提出意見。委員會 

又審譲公海制度中之其他事項J 並予特別報吿員以 

指示，復請特別報吿員再行提具報告書C

U A /9 2 5 A 第十六、二十及二十一段）
A/1316(第大篇J 第三章）；A,/1858 ( 第七奪）

«  Â /1 8 5 S (附件）

四四.委員會於第四屆會中收到特別報告員之 

第三次報告書（a / c n , V 5i )。此外 j 委員會又接獲 

若干國家政府就"關於大陸沙洲及有關間題之條款 

草I T 所提出之意見 (A /C N .4 /5 5及 Add. 1 ,2 、3、 

及 4)。

旧五.委員會決定將特別報告員關於公海制度 

之上述報吿書延至第五屆會審譲。

四六.就関於大陸沙洲及有鬪問題之條款草 

案 "而言,委員會決定邀請尙未就該草案提出意見之 

各國政府在適當時間內提出意見。委員會靠.特別報 

吿員研究各國政府送到之答覆及因發表該條款草案 

而引起之評譲，並向委員會第五届會提出閥於大陸 

沙洲及有闇問題之最後報吿書，俾委員會稍審議該 

報吿書並作必要之修改，然後予以通過以便提交大

條約法

四七.條約法爲画摩法委員會一九四九年第一 

屆會選定編纂並決定予以礙先處理之國際法專題之

— 0 Mr. James L. Brierly經選定爲本間題之特別報 

吿員。《

四八. 委員會於第二(一九五0 年）及 第 三 （一 

九五一年）屆會中分別根據特別報吿員所提出之第 

一次 (A/CN.4/23)及第二次（A,/CN.4/43)報吿書審 

譲此專題。委員會暫時通過圓於條約法之若干方面 

之暫定條文j 並將其送交特別報吿員，請其向委員 

會第四眉會提出最後章案。

" A/925(第十六、二 0 及 二 段 ）
A/1316 ( 第六篇, 第一章）；A/1858 ( 第六章〉

四九 . 在委員會第三第四兩屆會之間,Mr. Brierly 
辭去委員之職，此實爲全體委員甚感遺械之事。

五0 .  Mr. Brierly於辭職前向委員會提出《圃 

於條約法之第三次報吿書" ( A / C N . V 54) ,  a 交委員 

會第四届會。但因囑筆者未出席屆會3 委員會認爲 

不便討論該報吿書。

五一.委員會第四眉會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 
之會譲中選舉Mr. H. Lauterpacht 繼任 Mr, Brierly 
爲條約法之特別報吿員，復 箫 Mr. Lauterpacht參 

照委員會及Mr, Brierly a 進行之工作J 研究此項專 

題 j 並依其認爲適當之方式向委員會第五履會提出 

報吿。



第七章 

其他決定

簾訂聯合画實現和平二十年力案

五二.國際法委員會備悉秘書長一九五二年五 

月十九日面送之一九玉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大會決議 

案六0 八 (六 ) ，尤其"癔訂聯合國實現和平二十年 

方案應行注意各點之箭略" 第十點。委員會依_fc述 

決譲案第二段之規定，決定請胳書長將下列情形轉 

告大會第七屆會：委員會a 盡力推 進 ®際法之發展 

及模纂工作，且如本報吿書所通自一九五一年提出 

報吿書以来，其工作頗有進展。

大會第六屆會所通過之決議案

五三.除上文第九段所通閩於委員會審査其規 

程之大會決譲案六o o ( 六 )外，委員會復閱悉大會 

第六眉會所通過與委員會報吿書有鬪之其他决譲案 

數項，此卽：關於國家權利敦務草案之决譲案五九 

六 (六)，開於多邊公約保留問題之決譲案玉九八

(六 )，関於確立俊略定講間題之決譲案五九九(六 h  
関於國摩法委員會第三属會工作報告書（第六、七、

八各章）之決譲案六0 — (六以及圓於使國療法 

中習慣法之資料更易於査考之力法之決鎭集六0 二

(六)。

委員會代表出席大會間題 

五四.委員會決定由其主庶Mr. Ricardo J. Alfaro 

代表委員會出庶大會以供誦F詢。

委員會第五屆會開會曰期及地點

S 五.委員會審議其第五届會開會日期及地點 

間® ( 藥S 第七《)。委員會憲於該眉會爲現任委員 

任期眉满前之最後一期會鶴，® 盼能有充分時閩俾 

委員會得以在該屆會中儘量進行其譲程J 所列而尙 

未完成之工作。因此委員會決定眉會爲斯十二星斯， 

於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前後開始，確定日期則由委 

員會主廣與编書長洽商決定之C 委員會依其親程第 

十二條之視定與M 書長洽商後決定在瑞士日內X 城 

舉行第五眉會。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經 售 處

阿掘廷.. . e 1
E ditoriâ î Siidainericanft S jA#
Â k in a 500 
B uenos A m i?

漢大利亞 ^ t
XL A , G oddai d Pty Ltd.
255a  G eorge Street 
S y d ney) NT S . W,

此利時 ， Y f
Agence et M esëag^rîês ofs lô 

Presse, S . A,
H '22 rue du. Persil
B r u x e l l e s
W. H. Sm ith & Son
71-75 B o u le v a rd  A<îolphê MâX
BnUXELLKS

坡刹維匪 ,
L ib reria  C ientifica y L ite ï ir ia
Avenida 16 de .Tuîlo； 216 
C asiîla 973 
L a  Pa^

a w  .
L ivraria  A g ir 
R ua M exico 98^B 
C aîxa Postal 3291 
R io  m  Jan e ib o

加拳:大
The R yerson Preai 
299 Queen Street West 
T o ro n to

錫蘭 、 f
The A ssociated iNewipapart of 

Ceylon, Ltd- 
Lake H ouse 
Co lo m bo

智利 .
Edm undo P izario  
Mei'ced 846 
S antiago

中W 
上海
W南 路 二 膽  
尚漆印誉鎭 

哥命ifcSS
Lib rerîa  LatinA Ltda. 
A partado A é rio  4011 
B ogota

大黎加 
Trejog Hermanoft 
A partado  131#
S an J o sé

古巴 ^
L a  C asa  B eîga 
René de Sm edt 
O^Reîlly 455 
L a_ H abawa

F , Topic 
N arodni T rida ^
PRAHA 1

丹妻
E îtiar M uukâgaard
N 0rregade 6 
K ^b en h av n

多明/ a加* 和明’

L ib reria  D otm nioaaa 
Galîe M ercedei N o, 40  
A partado 656 
C îim D  T u v jî ïd ^

Printed in U. S. A.

厄瓜多 . &
M unoz Hermâttôê y C iâ.
N ueve de O ctubre 703 
C asillâ  1Ô-24 
G uayaquil

埃及
L ib ra ir ie  " L â  R enaissan ce d *Egypte"
9  Sh , A dly Pasha
C a ir o

阿比西尼亜 
Agem_ ：nce éthiopienne de publicité 
pro. B ox 8
ÂDDîS'ÂBEBA

芬蘭 ， g ,
Akateem inen K ir jak au p p a  
% Keskuskatti 
H e ls in k i

法國
E dition s A , Pedon#
I S 5 ïu e  Soufflot 
P aris-

"E lefth erôu d âk k *'
L îb ra rie  internationaiê 
P lace  de la  Coiisdtution
ATHENES

f t地馬拉 
Jo sé  G oubâud 
G oubaud & C iâ，Ltda.

Sucêsor 
S a  A v .S a r  N o, é  y 9a C, P- 
G ua tem a la

海地
Ma% Bouchôiêâu 
L lb rarle  " A  la C arai/elk^
B oîte  postale  111，B 
PORT-ÂU-PmNGE

水f t  ,
Bôkavêi'zlun S ig fu sar  

Eym m idsonnar 
ÂUâturstreti 18 
R e y k ja v ik

印度 . .
O xford B ôôk  & Stationery  Com pany 
Sc in d ia H ouse 
N ew  D k lh i

印度足西35 .
Pem bangunan * Ôpbouw 
U îtgevers en Boekverkopôr§
Gunung Sah ari 84  
D ja k a r t a

伊《
Bongalîê PiaderôW 
731 Shah  A vm ue 
T eh era n

伊 拉 克 .
M ackenzie’s Bookshop 
Booksellers and Stationers 
B aghdau

以色列 ，
L eo Bîum stsiîi 
P .O ,B . 4154 
35  A llenby R oad  
T e l -Aviv

黎巴嫩
L ib rar ie  Uîüvéïselîe 
B ey ro u th

盧秀堡 .
L ib rarie  J .  Schum m er 
P lace Guillaum e 
L u xem bo u r g

G.A. 7, SuppL No, 9 
Report o f  the Int. L a w  Commission 

Price: 15 cents (U.S.)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荷蘭 .
N. V. M artinus N ijh o fi 
Lan ge V oorhout 9
's ^Gkavenhage

© 西 蘭  , .
United N ations A ssociation  o i 

New Zealand 
P , 0 , 1011, G .P ,0 ,
W e l l in g t o n

郷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 r. A iigustgt, 7A 
Oslo

a 甚斯组 f 
Thom as Si I'hom as 
F o rt M ansion, F rere  R oad
K arachi

膝鲁 <
L ib ie rîa  internacional del P tttf，

S.A=
Casllla 1417 
L im a

i s 律 賓
D. P . Pérez Co,
132 R iverside 
S an .Titan, R ïza l

端 典  .
A,=B. C= E . F rilze  i  K u n g l  

Hofbokhandel 
Fredsgatan  2 
S t o c k h o lm

瑞±
L ib rarie  P ayot S , A .
L ausanne 
H aKs R aunhardt 
K irch gasse  17 
Zur ic h  I . .

截 刹 M
L ib ra irie  u iuverselk  
Dam as

± ï 其 ,
L ib ra 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 addesi 
B etô g lü-Ist a n b u l

南 邦 ’
Vaiî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P . 0 .  B ox 724 
P retoria

英國
H. M, Stationery  Offic#
P= 0 ,  B ox  569 
L ondôns S .E . 1

養國 _
International Docum ents Servie# 
Colum bia U niversity  P ress 
2960 Broadw ay 
N e w  Y o r k  27, N , Y

鳥投圭 
L ibreria  in ts in acion al S .R .L .
Dr, H ector D 'E lia  
Caîîe U ruguay  1331 
M ontevideo

委內瑞投
E scritovia  Pérez Machado 
Coude n P inango 11
Cahacas

南斯掠資
Drzavno Preduzecc 
Jugosloven ska KnjlgA 
M arsala  T ita  23-11
B eograd tso e ii

52-72543-N o v. 19S2-17Ô


